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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租赁”或“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在北京海航大厦 20

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人。董事李铁民先生、刘文吉先生、独立董事赵慧军女士、庄起

善先生、马春华先生共 5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金川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 

因工作调整原因，王景然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继续担

任公司董事、副经理职务。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王景然先生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无私奉献，为公司的稳健发展和规范运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公司董事

会对王景然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

董事会决定聘任王佳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王佳魏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

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2.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 

因工作调整原因，王佳魏先生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职务。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马晓

东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马晓东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

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 

为确保公司境内外财务审计工作的统一协调及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顺

利推进，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专

项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聘用期限一年，审计费用金额为 265万元人民币（包

含税费，不包含差旅费、文印费等代垫费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并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0 年

度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的相关要求，经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用期限一年，审计费用金额为 184 万元人民

币（包含税费及差旅费、文印费等代垫费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和

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经验及能力，能够胜任公司的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三、备查文件 

1.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

的事前认可意见； 

3.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 月 6日 


